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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线路起于观山湖区窦关村，设置金阳车辆段，车辆段用地在

绕城公路以西，北侧紧邻金朱西路，而后线路行经市行政中心、会展中心；在云岩区经

贵阳北站后从小关水库上游经过，设置雅关站后向南以隧道形式穿越鹿冲关省级森林公

园；线路经市北路南行进入老城区，沿公园路、合群路敷设，在老一中桥西侧下穿南明

河进入南明区，在人民广场西侧设站后，沿遵义路敷设至贵阳火车站，下穿火车站站场，

经朝阳洞路至望城坡；在花溪区经珠江路至王武监狱附近设置小河停车场。1 号线兼顾客

流和城市发展引导，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加强内外交通融合，促进城市向观山湖区、

花溪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0 年 11 月，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完成《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1 年 4 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

审[2011]104 号文对其进行了批复：线路全长 31.495km，其中地下线 25.362km，高架及

地面线 6.133km；共设车站 22 座，其中地下站 18 座、高架站 3 座、地面站 1 座。在下

麦西设金阳车辆段，场坝村设小河停车场，设控制中心 1 处、主变电所 2 处。 

2011 年 4 月，根据中国国际咨询公司对《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长大连续坡道

段方案及运营安全研究报告》的审查结果，专家认为鉴于贵阳北站至扁井站段环境条件，

在综合本段线路、车辆性能及相关系统的运营安全设计的情况下，同时兼顾雅关片区城

市规划建设，推荐采用增加展线 2.3km、增设雅关站方案。2013 年 1 月，中铁二院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述审查结果编制了《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调整）环境

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调整环评”），主要调整内容是：1 号线老城核心区蛮坡～人

民广场段线路结合贵阳市公园路改造拆迁，由原环评的中华路方案改为公园路方案；另

外在雅关片区增设了雅关站。2013 年 1 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3]30 号文对调整环

评进行了批复。调整环评中，线路全长 33.60km，其中地下线 26.96km，高架及地面线

6.64km，设车站 23 座，其中地下站 19 座，高架站 2 座、地面站 2 座，设车辆段及综合

基地 1 处，停车场 1 处，控制中心 1 处，主变电站 2 处。 

另外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进一步促进贵阳市发展，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黔

发改建设[2015]2053 号同意 1 号线向西续建一站（窦官站）和一区间（窦官站~下麦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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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黔发改建设[2015]2054 号同意 1 号线在长江路站和场坝村站之间增加清水江路站。

上述新增的工程内容已于 2018 年 7 月由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贵阳市轨道

交通 1 号线（增加一站一区间、清水江路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正在报贵州

省环境保护厅审批，将单独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2017 年 7 月，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首通段下麦西站~贵阳北站开通试运行，并在

贵州省环保厅试生产备案网上平台进行了备案；全线主体工程于 2018 年 7 月基本完工，

并全线开通试运行。为保障全线运行通畅，清水江路站已同步投入试运行；另外因本项

目与 2017 年年底开工的贵阳市重点市政工程人民大道在施工场地布置上有协调和交叉，

故部分车站（八鸽岩站、北京路站、延安路站、中山西路站）的路面出入口目前暂未完

工。 

1 号线实际建成的线路全长 34.461km，其中地下线 29.022km，高架线 2.994km，地

面线 2.445km；设车站 24 座，其中地下站 20 座、高架站 2 座、地面站 2 座；设车辆段

及综合基地 1 处，停车场 1 处，控制中心 1 处，主变电站 2 处。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规定，本项

目需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建设单位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贵州

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开展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评估中心随即成立项目组，以《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

为主要依据，对工程现场进行了详细踏勘，收集了该项目的设计、施工、竣工等相关资

料，分别就工程实际运行工况、环保措施建设情况，工程试运行期的声环境、环境振动、

水环境、环境空气、电磁环境影响等多个专题开展验收调查工作，委托贵州绿洲清源环

境监测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的相关监测，

并同步开展了公众意见调查工作。 

通过大量调查、监测和分析，在系统深入的资料利用和对比研究基础上，贵州省环

境工程评估中心编制完成《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另外，本《调查报告》将对已投运的清水江路站施工影响和生活污水去向等情况作简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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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调查目的 

旨在调查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是否同时投入使用，是否全面落

实了施工期和营运期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各项环保措施和设施是否有效，是否起到了防

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的作用，符合竣工环境环保验收的各项要求，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环

境保护补救措施。 

1.2 编制依据 

1.2.1 环境保护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10.2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4.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3.1.）；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2.29.）； 

（8）《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8.29.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8.2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7.1.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11.4.）；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11.）；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9.1.）。 

1.2.2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1）国务院第 682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2）国务院第 257 号令《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12.27）； 

（3）国发[2000]38 号，《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11.26.）； 

（4）环境保护部环发[2015]163 号文件《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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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0]38 号《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2.22)； 

（6）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的公告》（2017.11.20.）； 

（7）国家环保总局 18 号令《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97.3.25）；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34 号，2015 年 6 月）； 

（9）《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2015 年 1 月）； 

（10）《贵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正）》（2004 年 7 月 1 日施行）； 

（11）《贵州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04 年 6 月，政府令第 61 号）》； 

（12）《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2007 年 9 月 3 日实施） 

1.2.3 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HJ /T403-2007）；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3）《环境振动监测技术规范》（HJ918-2017）； 

（4）《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极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 

170-2009）； 

（5）《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 

（6）《城市轨道交通（地下段）列车运行引起的住宅建筑室内结构振动与结构噪声

限值及测量方法》JGJ/T170-2009。 

（7）《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 

1.2.4 工程相关技术资料及批复文件 

（1）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0.11.）； 

（2）环审[2011]104 号《关于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011.4.）； 

（3）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调整）环境影

响报告书》（2013.1.）； 

（4）环审[2013]30 号《关于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http://www.zhb.gov.cn/gkml/hbb/bwj/201501/W0201501135900268903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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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2013.1.）； 

（5）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施工图设计-轨

道设计说明书》（2015.8.）； 

（6）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施工图设计-声

屏障工程（结构部分）-声屏障平面布置图》（2016.8.）； 

（7）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轨道 1 号线金阳车辆段及综合基地一期工程施工

组织设计》； 

（8）筑轨报[2017]78 号《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关于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观

山湖段试运行工作有关事宜的请示》（2017.6.12.）； 

（9）贵阳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观山湖段试运行工作有关事宜

的请示>处理笺》（2017.6.）； 

（10）1 号线首通段试运营及后通段试运行时刻表（2018.6.11.）； 

（11）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文件筑轨通[2018]77 号《关于印发<贵阳市轨道

交通 1 号线后通段试运行工作方案>》的通知（2018.5.22.）； 

（12）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施工期环境监理总结

报告》； 

（13）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项目部《第三方监测土建监

测验收报告》； 

（14）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黔绿洲监测字[2018]第 028 号《贵阳市轨道交

通 1 号线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15）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2180125933101C《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

二次辐射噪声、古建筑振动速度监测报告》； 

（16）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7）1 号线部分标段渣土运输证； 

（18）中铁十四局《贵阳轨道交通一号线第四工作段超前地质预报专项方案》； 

（19）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雅蛮区间 YDK19 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

项施工方案》； 

（20）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增加一站一区间、清

水江路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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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项目主体工程、减振措施、声屏障、生产废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风亭、冷却塔等的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 

1.3 调查方法 

(1) 作为线性项目，采用“以点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的调查方法。 

(2) 具体的调查方法包括：资料调研、现场踏勘、现状监测、资料分析、公众意见调

查等。 

1.4 工程组成和调查范围 

1.4.1 工程组成 

贵阳 1 号线工程由线路工程、场站工程、供配电系统等组成，具体如下： 

(1) 线路：全长 34.461km，其中地下线 29.022km，高架线 2.994km，地面线 2.445km。 

(2) 车站：设车站 23 座，其中地下站 19 座，高架站 2 座、地面站 2 座。 

(3) 停车场：小河停车场，占地 21.69hm
2。 

(4) 车辆段及综合基地：金阳车辆段，占地 28.93hm
2。 

(5) 供配电：朱家湾主变电所、火车站主变电所、13 座牵引变电所。 

1.4.2 调查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主要参考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价范围，并考虑实际建设情况，各环境

要素的调查范围如下： 

(1) 生态环境：外轨中心线两侧 150m，车辆段用地界 100m，敏感地区适当扩大。 

(2) 环境噪声：地上线外轨中心线 150m 内区域；车站冷却塔、风亭、主变电所周围

50m 内区域；车辆段、停车场厂界外 1m 区域。 

(3) 环境振动：外轨中心线两侧 60m 以内区域。 

(4) 二次辐射噪声：线路垂直上方至外轨中心线两侧 10m。 

(5) 水环境：车站污水总排放口以及车辆段、停车场污水总排放口。 

(6) 环境空气：车站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施工场界 100m 范围。 

(7) 电磁环境：高架和地面线两侧 50m，主变电站围墙外 50m 区域。 

(8) 固体废物：工程沿线车站、车辆段和停车场生产、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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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查重点 

根据本工程的主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技术要点，确定本

次调查的重点是： 

(1)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内容的变更情况； 

(2) 轨道交通噪声、振动对沿线敏感目标的影响； 

(3) 金阳车辆段建设及运行对百花湖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运行情况及其实际效果。 

1.6 验收标准 

本次验收标准原则上采用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价标准，对已修订的则采用新标准进

行校核；另外加入属于轨道交通工程常规监测内容但环评中未提及的评价标准。本次验

收调查涉及的标准具体如下： 

1.6.1 声环境 

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包括列车运行产生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与车辆段、变电站等

厂界噪声影响的执行标准见表 1.6-1。 

表 1.6-1    声环境影响验收标准表 

标准号及名称 标准等级 适用范围 标准限值（dB）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
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

量方法标准》 

（JGJ/T170-2009） 

4a 类 
临街第一排建筑面向道路一侧的区

域（含第一排建筑物）。 
昼间 70、夜间 55 

3 类 长江西路与珠江路交叉口~场坝村两侧 昼间 65、夜间 55 

2 类 
安云路与北京路交叉口~望城坡；调

查范围内的学校、医院 
昼间 60、夜间 50 

1 类 黔灵公园~安云路与北京路交叉口两侧 昼间 55、夜间 45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 类 
金阳车辆段、小河停车场、朱家湾

变电站、火车站变电站 
昼间 60、夜间 50 

1.6.2 振动 

沿线各振动保护目标中，清真寺（桩号 K22+964）执行《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

范》（GB/T 50452-2008）中古建筑砖砌体结构的容许振动速度限值标准，见表 1.6-3；其

他执行《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相应标准，见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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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适用保护目标或范围 昼   间 夜    间 备  注 

黔灵公园~安云路与北京路交叉口执
行“居民、文教区”标准 

70dB 67dB 

铅垂向 Z 振级 VLZ10 
线路其他区域执行“混合区、商业中

心区”和“工业集中区”标准 
75dB 72dB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其适用范围参照
噪声对应标准适用范围确定 

75dB 72dB 

表 1.6-4    古建筑砖结构的容许振动速度[v](mm/s) 

保护级别 控制点位置 控制点方向 

砖砌体弹性纵波传播速度
Vp(m/s) 

<1600 1600~2100 >2100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承重结构最高处 水平 0.45 0.45~0.60 0.60 

1.6.3 水环境   

1.6.3.1 质量标准 

地表水：南明河、小湾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 

地下水：《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 

1.6.3.2 排放标准 

排入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体的执行 GB8978-1996《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排入Ⅳ、Ⅴ类水体的执行二级排放标准；排入城市污水管

网的执行三级排放标准。 

1.6.4 大气环境 

1.6.4.1 质量标准 

执行环评阶段评价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及 2000 年国家环

保总局颁布的“关于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修改单的通知”中相关标

准；并用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校核。具体见表 1.6-5： 

表 1.6-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单位 mg/m
3） 

标准号及名称 CO NO2 TSP 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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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2000 年

修改后的二级标准 

年平均 —— 0.08 0.20 0.10 

日平均 4.00 0.12 0.30 0.15 

1 小时平均 10.00 0.24 ——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年平均 —— 0.04 0.20 0.07 

24 小时平均 4.00 0.08 0.30 0.15 

1 小时平均 10.00 0.20 —— —— 

1.6.4.2 排放标准    

风亭排放的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恶臭污染物厂界

标准值”二级标准。见表 1.6-6。     

表 1.6-6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控制项目 单位 标准值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 

1.6.4 电磁环境   

本工程电磁辐射影响主要是供变电系统的工频电磁场。其中工频电场和工频磁感应

强度均执行《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24-1998）

中的限值，即“推荐暂以 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推荐应用国际辐射保护协

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的工频限值 100μT作为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另外用新颁布的《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对电场强度值进行校核，即

“30MHz~3000MHz频段的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2V/m”。  

1.7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1.7.1 生态环境、水环境、文物等保护目标 

本次验收调查的生态环境、水环境和文物保护目标情况见表 1.7-1。  

1.7.2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 

本次验收调查的环境振动保护目标统计对象为外轨中心线 60m 内的住宅小区、学校、

医院、机关单位、写字楼等。沿线共分布振动保护目标 70 处，其中含 1 处市级文物（清

真寺）。沿线具体振动敏感点情况见表 1.7-2 和附图 3。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hxxhj/dcfsbz/201410/W0201410223528265349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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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声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验收调查，声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范围为高架或地面线外轨中心线两侧 150m 以

内区域、地下线风亭和冷却塔周围 50m 以内区域，主变电所周围 50m 以内区域、车辆段

和停车场厂界外 50m 以内区域等。 

验收调查范围内共有声环境保护目标 33 处，其中高架或地面线路段 6 处、车辆段周

边 2 处、车站风亭和冷却塔周边 23 处、主变电站周边 2 处，具体见表 1.7-3~表 1.7-4 和

附图 3。   

1.7.4 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验收调查大气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范围为车站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经调查，共

有风亭周边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21 处，具体情况见表 1.7-4 和附图 3。 

1.7.4 电磁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验收调查电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范围为高架和地面线两侧 50m 和主变电站围墙

外 50m 区域。经调查，共有电磁环境保护目标 6 处，具体情况见表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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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生态环境、水环境及文物等保护目标表 

编号 保护目标名称 功能 

与工程位置关系 

项目环境影响 

环评 实际建设 

1.  鹿冲关省级森林公园 
保护森林植被、休闲、健
身、疗养和科普为一体。 

里程范围 YAK15+500~ 

YAK17+070，隧道形式穿越。 

穿越方式、长度、走
向与调整环评基本一致。 

隧道修筑 

2.  清真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K22+964 地下线，未在建设控

制地带及保护范围内，线路距离建
筑物 58m。 

线路距离建筑物 58m 运行期振动影响 

3.  阿哈水库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源 
工程 YCK4+540~ YCK11+640

段长 7.1km 下穿越准水源保护区，
设置 6 处地下车站。 

    穿越方式、长度、走
向与原环评一致。 

车站及隧道修筑 

4.  百花湖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源 
    金阳车辆段部分占地位于百
花湖准水源保护区，车辆段共占地

34.5hm
2。 

位置一致；实际占地
28.93hm

2，减少了 5.57 hm
2
 

车辆段修筑 

5.  南明河、小湾河 城市排洪、景观用水 隧道形式穿越南明河和小湾河 一致 隧道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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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敏感点
情况 

桩号 保护目标名称 方位 
距离 

（m） 

高差 

（m） 
建筑物概况 照片 

1.  新增 K1+100 窦官公租房 左 30 -4 30 层，框架 

 

2.  新增 K0+900 下麦西商住楼 左 5 0 18 层，框架 

 

表 1.7-2    环境振动保护目标表 



13 

3.  
环评 

遗漏 

K0+950~K

1+100 
五道班 右 5 4 2～3 层，砖混 

 

4.  
环评 

遗漏 

K2+100~K

2+400m 
老湾塘 两侧 15 5 2～3 层，砖混 

 

5.  
环评 

遗漏 
K2+700 杨梅山 右 32/ 6 2～3 层，砖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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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增 海关缉私局 左 32 -7 5 层，框架 

 

7.  新增 K3+800 中科院地化所 左 50 -9 7 层，框架 

 

8.  新增 
K3+930~K

4+230 
盘江集团+北科生物科技写字楼 左 45 -10~-15 12 层，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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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环评
一致 

K4+540~K

4+760 
绿地联盛商住楼 左 40 -14~-18 12 层，框架 

 

10.  新增 
K4+300~K

4+500 
西能建工写字楼 右 20 -16~-20 30 层，框架 

 

11.  新增 
K4+560~K

4+700 

建筑设计院写字楼+摩根中心写
字楼 

右 48 -14~-18 30 层，框架 

 


